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情况表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，不列赤字，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”的规定，按照“统筹兼顾、适度集中、相对独立、相互衔接”的原则编制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2025年纳入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单位是县财政出资监管一级企业 4户，分别是上犹县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上犹县鑫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上犹县恒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上犹县犹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缴比例为2025年公司净利润的30%。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数为944万元，同比增长5.6%。
1.企业上缴利润900万元，同比增长12.5%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补助资金44万元。
